
06 辦理「親善大使-引水人導覽接待及典禮支援」業務標準作業流程

承辦人員：秘書處第三組/鄭紀茱（分機：63012）

辦理時間：遇案辦理

需求單位於活動日前 3週提出申請

確認親善大使時間可否接團

（簡報製作及上台練習）

可接待

1. 由親善大使接團總召，與需求單位協

調參訪行程安排

2. 簡報製作及上台練習

無法接待

親善大使接團總召於參訪前 3天將活動

沙推單 E-mail 給需求單位及秘書處

接待簡報上台驗收（活動前 1-3 天）

親善大使導覽接待或典禮支援

回復需求單位
如以支薪開缺
請需求單位造
冊派遣。

※請於秘書處網頁下載

申請表單

※如逢期中、期末考週、

衝堂時段，原則上不接團

活動日

前 3週

活動日

前 2週

活動日

前 1週

活動日

前 3天

活動日前

1 - 3 天

活動日

當天


